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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到秘书长决定暂时指派一名高级官员，

职称为提高妇女在联合国秘书处地位协调员，以审查

妇女在秘书处的情况，并在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届

会议的报告内提出关于改进此种情况的建议，请协调

员在人事厅内行使职责，并请人事厅确保向协调员提

供一切必要协助，以执行分派给他的所有任务，同时

指出人事厅将继续负责执行大会的指示和秘书长的人

事问题政策，负责拟定和实施人事政策，并负责征聘

和管理全体工作人员；

6. 溃秘书长：

(a) 尽可能执行联合检查组的报告98中建议 1 、

2 和 3，并注意执行时不致对人事政策的灵活性有不

利的影响；

(b) 尽可能确保在预算所增设的新员额中包括

合理比例的 P-1 和 P-2 员额；

(C) 对联合国内部竞争性考试制度进行全面审

查，包括审查关于将竞争性考试扩大到 P-3 职等的

建议的影响，并考虑到联合检查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

告“中的各项建议，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他在这

方面的意见；

(d) 进行他关于设计和实施一套职业发展制度

的工作方案，但须考虑到根据各类合同任职的工作人

员，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有关的报告；

(e) 加强各种申诉机构，以便清理积压案件；

(f) 就设立人事调查处的可行性，向大会第四

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g) 执行联合检查组的建议 7, 以便大会第四

十届会议能深入审议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工作人员的

任用问题；

(h) 研究应用人口因素的方法和途径，井考虑

到会员国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表示的意见，向大会第

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7. 重申请秘书长在整个秘书处的征聘工作和其

他人事问题上，加强人事厅的作用和强调其权力，并

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报告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措施；

8. 清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立法机关尽快审查它

们秘书处内任职人员公平地域分配原则的执行情况，

并千必要时采取措施，以期在«联合国宪章））第一0-

条第＝．项和其他组织的规约有关条款的范围内，使该

原则在整个系统内实施；

回顾其 1 98:l 年 12 月 20 日第 38/232 号决议第了

节第 3 (a)段所述关于教育补助金的决定，

注意到秘书长关千«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

的报告， 100

核准本决议附件所载«联合国T，作人员条例＂各项

修正案，自 198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 以便实施大会

关千教育补助金的决定。

1984 年 12 月 18 日

第 105 次全体会议

附 件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汁修正案

条例 3.2

在tf1 · ·段内，将打勹．旬修改如1、 :

，加 ·子女钮． ．学 {I沌取补助令的数粕为 1K认的教（i

费JI I垃初 6,000 义儿的 75%, 但补助令的从心限讹为

4,500 艾几。”

心｛（第 气段内，将彷 ．．旬怅改如1、 :

“伤残子女每人每钉付！取这种补助令的数额， I`V笘 l

实h、支付的教fi费川的 100% . fll 补助令最办限额为

6. ooo 尺儿~ .,

39/246.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
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顺其 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233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

"0,\ ' C. 5/ 39 '2. 



八．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345 
- -,'"', ` 

会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各成员组织提出的 (g) 折付整笔养恤金时所用利率， 应按照养忳

1984年报告， l“ 国际公务委员会的报告 102 第二章 以 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 20 段的说明，从 4.5％ 增至

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103 6.5% ; 

基金的精算情况

回顺其第38/233号决议指出如要减少或消除精算

逆差，从而保证可以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金基

金领到足够的养恤金，则需要各成员组织．参与人和

受益人共同 努力，

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响应大

会第 38/ 233 号决议第二节对它的要求而提出的各项

建议，

]. 核准下列措施，以改善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

养恤基金的精算结存：

(a) 对于缴款服务期间达 25 年或 25 年以上但

不满 30 年而在 55 至 60 岁之间提前退休的参与人， 自

1985 年 1 月 1 日起，未满 60 岁期间每年的扣减数 从

2％增至 3%,

(b) 在不违反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

会的报告附件十所列办法的情况下，给付中养恤金桉

生活费用变动调整周期应从一年两次减至一年一次；

(C) 给付中养恤金在 1985 年 1 月 1 日 之 后 第

一次按生活费用变动调整时，除本节第 4 段具体规定

的情况外，调整数应扣减1.5 百分点数；

( d) 如参与人适用双轨调整制度，在不违反养

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附件十所述过渡时期措施的情

况下， 调整后美元养恤金的数额折合当地货币时， 应

以调整后当地货币养恤金的 120％为限，

(e) 在 1984 年 12 月 3 1 日或其后离职的参 与

人的定期养恤金应千有关月份的月底支付；

(f) 各组织每月向养恤基金缴付款项应于有关

月份的下一个月最初两个工作 日之内汇寄；

J OI《大会正式记录，第艺1儿届会议， 补 编布 9 月·>CA/

39/ 9 和 Corr. I) ,

102 1 , iJ.I:.《补城第 30 \.}>(A/39/30 和 Corr . l 和 2) 。

103 A/39/608。

2. 推迟对变更法定离职年龄问题采取行动；

3. 按照本决议附件所载办法， 修正 q联合国合

办 「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29 条 （ b ) （二）款，自

198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但无追溯既往的效力 ；

4. 核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

告附件十所载给付中养恤金调整制度的各项修改，自

1 98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无追溯既往的效力，但是生

活费调整时一次为限的扣减数 1.5 百分点数不适用于

Q养恤基金条例》中规定的最低养恤金和养恤金调整制

度的 E 和 F 节中规定的养恤金；

5. 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精

算师委员会的协助下审查采用统一的折扣率折算整

笔养恤金的方法，并就此事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

建议；

6. 请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继续审查用净等值方式

确定整笔养恤金数额的问题；

7. 井漓养恤金联合委员会重新审查对数额最大

的养恤金定出最高限额的问题，并就此问题以及规定

将参与人定期养恤金的一部分整笔折付的最高限额问

题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建议；

8. 请养恤金联合委员会重新审查养恤金双轨调

整制度在某些国家实施的情况，即调整后的美元数额

兑换当地货币，所得养恤金以当地货币单位计算，多

于调整后的当地货币数额，并就进一步限制由此发生

的超额养恤金问题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I

9. 请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参照 1984 年 12 月 31

日养恤基金精算估值的结果，考虑增订措施，以期在

可能范围内避免再提高养恤基金成员组织和参与人的

缴款率，并就此事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请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审议合理公平对待所

有参与人的措施， 不论其开始缴款服务日期或离职日

期为何，并对0养恤基金条例＂和养恤金调整制度提出

可能必前的相应修正案；



346 大会 － 第． ．．． 十儿届会议

专业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酬

回顺其第 38/233 号决议第三节，

审议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LO2 第二章B节

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J.01 第二 B

节，

1. 决定根据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

例“第 54 条（ b) 款应于 1984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

但经按照第 38/233 号决议第三节第 4 段的规定暂缓

实施的 5..4％ 向上调整数，应予实施，井应适用于1984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三个月期间；

2. 核准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关于本决

议附件中附录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表， 自 1985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对养恤基金各成员组织的专业人员以

上职等的所有工作人员实施， 并按照该附件所载办

法，修正（（养恤基金条例“第 54 条 ( b) 款第 一句；

3. 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特别顾

及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因素，审议对应计养恤金薪酬

高于 1985 年 1 月 1 日数额的参与人的任何补偿或临

时措施，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适当的建议，但

有一项了解，即这些建议也将处理公平对待在不同日

期退休的参与人的问题，而经大会核可的此种措施，

如有必要，将自 198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适用，

4. 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102第 53

段指出在 1985 年内不考虑对该数额表作任何临时调

整；

5. 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

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合作，考虑到在第五委员会提出的

各种意见， 10, 重新审查应计养恤金薪酬在两次全面调

整的间隔期间的调整程序， 并就此事向大会第四十届

会议提出报告，同时暂停适用q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

养恤基金条例“第 54 条 (b)款内的调整程序，直到大

会第四十届会议进一步审议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关于如

何修正该条的建议为止；

10，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 十九/,ii会议，钉~ /1 委员会》，孔

6. 请困h公务员制度委员会问联合国工作人员

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合作，考虑到各方在第五委员会提

出的总见， 104审查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酬

的确定方法和应计养恤金崭酬数额的监测方法，并就

此事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以便大会可以审

议是否应请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新的应

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表；

7. 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合办养恤基金所有成员组

织采取必要措施执行上文第 1 、 2 和 5 段的规定；

侨居 津贴

回顺其 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232 号决议笫四

节第 2 段，

按照本决议附件所载办法，修正 «联合国合办工

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54 条 (a) 款， 自 1 985年 1 丿 J

1 日起生效， 但无追溯既往的效力；

四

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位基金条例》

第 21 ( a) 条规定不许参加养恤基金的情况

回顾其 1982 年 12 月 17 日 第37/ 1 31号决议第六节，

注意到巳参加本国养恤金计划的初级专业人员和

协理专家，可以按照其受聘条件及«养恤基金条例“第

21 (a ) 条的规定，不许他们参加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

养恤基金；

五

养忱金领取人的特别指数

决定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提交人会

笫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10:;附件十第C 节 (d) 段所载适

用于现有的养恤金领取人的程序应予修正，规定 自领

取养恤金权利开始日期至 1984 年 12 月 31 f] 期间小

得作追溯既往的调整，但当地货币扣减数则自 1 985：：十

1 月 1 日 起生效；

19 、 23 、 25 、 27至30 、 32和51次会议；同 1. . CB 1I 委员会， ,051, ,J I ·拿 ，{~. : I· L h1i会议，补编 1} 9 i门(A ,37 9 fII 

本届会议专册》，更正部分。 心rr. 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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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紧急基金

概罚付关的两勺期前－ 年提i忭人会核记。追加概竹也 ， ，I 畸（1: 炊

外f1 义的内"'期内第 年及（或）第，介提出。

授权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继续以自 之。

愿捐款补充紧急基金一年， 数额不超过＄ 100,000,

(l') 各成员组织执行个条例所谣费JI.1 ， 由 各该组织负扣

七

管理费用

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的

1985年管理费用总计＄ 7,440,800（净额），并核准1984

年度追加基金管理费用＄ 6,500 （净额）；

八

两年期预算

1. 决定从 1986-1 987 两年期起联合国合办工作

人员养恤基金的管理费用概算每两年编制一次；

2. 按照本决议附件所载办法， 修正 《联合国合

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15 条第(b)款，但无追

溯既往的效力 ，

九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怕金联合委员会的组成

清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注意各方在

第五委员会表示的意见，审查其组成情况，并就此事

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建议。

1984 年 12 月 18 日

第 105 次全休会议

附 件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

基金条例汁修正案

笫 15 条

管理费用

(a) 联合委员会执行本条例所＇曲费川 ， 由基金负担之。

(b) 依上文(a) 狈规出所 ＇J，沙“11 的曲年期概n·，位十该

笫 29 条

提前退休金

(a) 参匀人 1很i职时年龄于少为 55 岁但小满 60 岁，其

缴坎服务 1引 li肛'l l，什以 1 占，佃领受提前退休金。

(h) 捉曲退休金依退休令t小if1 4,·. ：年及 才II减数发给，参

I』人肉职II寸 ;I龄小淌 (iO岁的部分钮 ..年或 小满 11的部分校

卜．夕lj 冷，倾扣减：

(.) 如参勺人的缴，饮I杖务期间满 30 11-:, f炉l打 l减订分

之 ． ，

(-) 如参'·i人的缴款服务期间满 25 q，但小满 30';1 ,

权 1985 什 l 丿 I I II 以前的缴款服务期间句年扣减

八分之二，按 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缴款服务期

间每年扣减百分之 ．二 ，

(.) 1ll l 令勹人的缴，款服务期间i渚满 25 什，句勺扣减ii

分之八。

(C) 参与人得杆此种退休金析成整笔领取之数额，但须

小超过第 28 条(f)顶为退休令规定的限度。

第 54 条

应计养恤金薪酬

(a) -- ， 般 1｛务人员和八．他就地征聘人员职类的参与人，

应计养恤令薪酬为 卜夕仁．J员以义儿哼俏计货的总和：

( ) 参勺人的轨金毛额，

( :) 参与人位领的仕何语义汴队，

( ..) 如参＇J人(i 1983 q 9)l l l ·1 以前获得领取J•v.i l 片

仙1 金的侨店汴队的资格，在绅纹具备此种资格期

问，的 Ili1 时包栝此种汴贴。

(b) ,< }业人员以 1l{ll 类的参 ＇J人，从 1985 什 l JI I I I 

起儿效的拉ii祚恤金轨酬数额卜V为个条例附求中所载的数

额。 100

I 08个旬忤代现钉弟54 条 (b) 炊:;fl l 旬。根劓个决议布 : \'i 

小 5 段的规正、个条扎余各顶规定均竹仵汕）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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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以上职类应计养恤金薪酬数额表

（美元）

级

职 等 四 五 六

·-···· 

八九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103 900 

主任

115 700 

D - 2 

特等干事

D - 1 

高等干事

P - 5 

一等干事

P - 4 

二等干事

P- 3 

协理干事

P- 2 

助理千事

P- 1 

84 800 

74 500 

66 100 

53 300 

43 800 

35 500 

27 500 

87 300 

76 700 

68 100 

54 900 

45 300 

36 700 

28 600 

89 900 

79 000 

70 100 

56 500 

46 900 

38 000 

29 700 

92 400 

81 200 

72 000 

58 100 

48 400 

39 200 

30 000 

83 400 

74 000 

59 700 

49 900 

40 500 

31 900 

85 700 

76 000 

61 300 

51 500 

41 700 

33 000 

87 900 

78 000 

62 900 

53 000 

43 000 

34 100 

80 000 

611 500 

54 500 

44 200 

35 200 

82 000 

66 100 

56 100 

45 400 

36 300 

83 900 

67 700 69 300 

57 600 

46 700 

59 100 

70 900 

60 700 

汁
阶
I

鸿
＇
比十
A
沺
阶
灾

_,1

i· 

62 200 

47 900 

37 400 




